
福建省物价局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我省师范专业毕业生
跨系就业收取部分培养补偿费问题的函

闽价费〔2011〕100号

省教育厅：
你厅《关于申请延长师范专业本科毕业生跨系统就业收取部分培养补偿费期限的函》（闽教财〔2011〕20号）收悉。鉴于福建省物价局、福建省财政厅《关于我省师范专业本科毕业生跨系统就业收取培养补偿费问题的复函》（闽价费〔2007〕437号）已经到期，考虑到我省师范专业本科毕业生仍享受专业奖学金，福建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的《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办法》（闽人常〔1996〕02号）目前尚在实施阶段，且我省中小学教师，特别是农村教师还相对短缺，为充分保证我省中小学教师师资的要求，鼓励师范类本科毕业生面对农村、面向基层学校就业，经研究，同意对我省师范专业本科毕业生在服务期限内跨系统就业的，继续执行收取部分培养补偿费的政策。培养补偿费收费标准仍按学生在校学习年限每学年1000元的标准收取，其中，对从事教育工作未满5年服务期（不含见习期）的，每服务1年按折算后标准800元/年减免1年的培养补偿费，服务期满9个月的（含9个月），按1年计算，不满9个月的，按半年计算。对专科及以下学历的师范专业毕业生，不收取调离“教育系统”培养补偿费。
本收费标准执行期至2014年12月31日。你厅应及时到省物价局办理《收费许可证》的有关手续，做好收费公示工作，统一使用省财政部门印制的财政票据，收费资金应及时缴入省级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并自觉接受物价、财政和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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